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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 
X i g e m a  C p a s ( S p e c i a l  G e n e r a l  P a r t n e r s h i p )  

 

关于新疆百花村股份有限公司 

最近三年的规范运作情况等事项的专项核查意见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根据贵会 2016 年 6 月 24 日公告的《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前发生业绩

“变脸”或本次重组存在拟置出资产情形的相关问题与解答》要求，结合新疆百

花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花村”或“公司”）最近三年的实际情况，希

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我们”或“我所”）在审慎调

查的基础上，对相关问题核查、说明如下： 

事项 2：最近三年的规范运作情况，是否存在违规资金占用、违规对外担保

等情形。 

答复： 

我们检查核对了 2013 年度、2014 年度、2015 年度百花村与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所控制的企业之间的有关资金占用情况，对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资金

占用情况进行检查核对。对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所控制的企业之间

的资金占用情况进行发函询证，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所控制的企业

之间的资金占用已经履行了相关程序，不存在违规资金占用情形；公司与子公司

之间的资金占用均为正常的经营资金周转，未发现违规资金占用情形。 

我们获取并检查了 2013 年度、2014 年度、2015 年度百花村及子公司的担保

合同、贷款卡信息，并对其银行账户执行了函证程序，公司对外担保事项均进行

了充分披露，未发现违规对外担保情形。 

核查意见： 

综上，我们认为，百花村最近三年不存在违规资金占用、违规对外担保等情

形。 

事项 3：最近三年的业绩真实性和会计处理合规性，是否存在虚假交易、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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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利润，是否存在关联方利益输送，是否存在调节会计利润以符合或规避监管

要求的情形，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是否存在滥用会计政

策、会计差错更正或会计估计变更等对上市公司进行“大洗澡”的情形，尤其

关注应收账款、存货、商誉大幅计提减值准备的情形等。 

答复： 

一、最近三年的业绩真实性 

（一）近三年公司经营业绩情况 

近三年来，我国煤化工行业结构不合理、产品同质化、市场竞争激烈、产能

过剩、需求下降的矛盾没有得到有效缓解，导致了我国煤焦化行业普遍成本上升，

利润下滑。在国际油价急剧震荡下行、石化行业成本大幅降低，对煤化工行业也

产生较强冲击，尤其上 2014 到 2015 年度，原煤及煤化工市场行情持续低迷，价

格回落较大，导致公司煤炭及焦炭、焦油、尿素等煤化工产品收入、毛利均有持

续大幅度的下降，公司最近三年经营业绩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营业收入    808,805,222.14    1,108,870,132.26    1,235,484,804.79  

净利润   -543,743,500.05     -353,457,024.56       10,192,101.80  

百花村系我所 2015 年新承接客户，对此我们严格执行《中国注册会计师审

计准则 1153号-前任注册会计师和后任注册会计师的沟通》的相关规定，与前任

注册会计师中审华寅五洲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审华寅

五洲”）进行充分沟通，以风险导向为审计基础，严格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

准则的规定，面对公司所处经营环境、形势的影响，设计和实施了总体审计策略，

采取了适当的审计程序，获取了充分可靠的审计证据，发表的适当的审计意见。

我们尚未发现公司存在虚假交易、虚构利润的情形。我所就百花村 2015 年度财

务报表出具了希会审字(2016)0545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中审华寅五

洲就百花村 2014年度和 2013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 CHW证审字[2015]0113 号标

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CHW证审字[2014]0035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 

（二）关联交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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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花村的关联交易主要系公司子公司新疆大黄山鸿基焦化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鸿基焦化”）销售给关联方新疆准噶尔农业生产资料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准噶尔农业”）的尿素收入，公司每年年初将根据关联方销售计划数量

上报公司董事会审批通过，具体销售价格按照子公司董事会确定的实时销售价格

（与同一实时市场价格一致）结算。最近三年公司关联销售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关联方销售收入     40,058,888.80       30,166,336.00       45,781,210.00  

关联方销售占比 19.26% 11.57% 3.93% 

经核查 2013 年、2014 年及 2015 年鸿基焦化给所有客户及准噶尔农业的全

年销售加权平均价如下所示： 

单位：元/吨 

产品-尿素  全年销售加权平均价  

期间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鸿基焦化对所有客户         1,152.49          1,147.87          1,636.62  

鸿基焦化对准噶尔农业         1,093.79          1,226.19          1,689.34  

如上所示，最近三年内鸿基焦化对所有客户的全年销售加权平均价与对准噶

尔农业的全年销售加权平均价相比并无显著差异，关联交易的定价公允，不存在

关联方利益输送行为。 

同时，我们获取并检查了公司有关近三年关联交易预测的董事会会议决议、

子公司董事会价格审议决议，并对关联方销售的交易额进行发函询证，检查核对

了相关账务处理凭证及附件，我们尚未发现公司存在关联方利益输送或规避监管

要求的情形。 

（三）核查意见： 

综上，我们认为，百花村最近三年不存在虚假交易、虚构利润，不存在关联

方利益输送，不存在调节会计利润以符合或规避监管要求的情形。 

二、最近三年会计处理合规性 

（一）公司有关减值损失会计政策 

1、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确认标准和计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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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坏账的确认标准：本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对应收款项的账面价值进行

检查，对存在下列客观证据表明应收款项发生减值的，计提减值准备： 

①债务人发生严重的财务困难； 

②债务人违反合同条款（如偿付利息或本金发生违约或逾期的）； 

③债务人很可能倒闭或进行其他财务重组的； 

④其他表明应收款项发生减值的客观依据。 

（2）坏账的核算方法：本公司采用备抵法核算应收款项的坏账损失。于实

际发生坏账时，将确认为坏账的应收款项冲减坏账准备。 

（3）坏账准备的确认标准、计提方法 

①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确认标准、计提方法 

本公司将金额为人民币 50 万元以上（含 50 万元）的应收账款和金额为人民

币 100 万元以上（含 100 万元）的其他应收款确认为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 

在资产负债表日，公司对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有客

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值的，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净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

确认价值损失，计提减值准备；单项测试已确认减值损失的应收款项，不再包括

在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应收款项组合中进行减值测试。 

②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组合名称 坏账准备计提方法 

账龄组合 账龄分析法 

组合中，按账龄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如下： 

账龄 计提比例 

1 年以内 5% 

1－2 年 10% 

2－3 年 15% 

3－4 年 20% 

4－5 年 20% 

5 年以上 50% 

③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对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有确凿证据表明可收回性存在明显差异的应收款项，

根据应收款项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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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定依据及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方法 

存货可变现净值系根据本公司在正常经营过程中，以估计售价减去估计完工

成本及销售所必须的估计费用后的价值。 

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方法：本公司于每年中期期末及年度终了在对存货进行

全面盘点的基础上，对遭受损失，全部或部分陈旧过时或销售价格低于成本的存

货，根据存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按单个存货项目对同类存货项目的可

变现净值低于存货成本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并计入当期损益。产成品、商

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商品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该存

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需要

经过加工的材料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

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

现净值；资产负债表日，同一项存货中一部分有合同价格约定、其他部分不存在

合同价格的，分别确定其可变现净值，并与其对应的成本进行比较，分别确定存

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或转回的金额。 

3、固定资产减值损失的确认 

资产负债表日判断固定资产是否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如果存在资产市

价持续下跌，或技术陈旧、损坏、长期闲置等减值迹象的，则估计其可收回金额。

可收回金额的计量结果表明，固定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将固定

资产的账面价值减记至可收回金额，减记的金额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计入当期

损益，同时计提相应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固定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

会计期间不再转回。 

4、无形资产减值损失的确认 

资产负债表日，检查各项无形资产预计给本公司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能力，

当存在以下情形之一时： 

（1）某项无形资产已被其他新技术等所替代，使其为企业创造经济利益的

能力受到重大不利影响； 

（2）某项无形资产的市价在当期大幅下跌，在剩余摊销年限内预期不会恢

复； 

（3）某项无形资产已超过法律保护期限，但仍然具有部分使用价值等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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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象的，则估计其可收回金额。可收回金额的计量结果表明，无形资产的可收回

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将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减记至可收回金额，减记的金额

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同时计提相应的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4）其他足以证明某项无形资产实质上已发生了减值准备情形的情况，按

预计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无形资产减值准备。无形资产减值损失

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再转回。 

最近三年公司的会计政策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同时我们执

行了内控测试和细节测试程序，抽取的充分适当的审计样本，对公司的会计处理

进行检查核对，未发现公司会计处理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的情形。 

（二）近三年公司资产减值损失计提情况 

项目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一、坏账损失 36,126,474.00 6,007,303.66 2,165,319.66 

二、存货跌价损失 27,547,561.09 23,516,442.70 23,789,730.52 

三、无形资产减值损失 142,241,224.01   

四、固定资产减值损失  705,000.00  

合计 205,915,259.10 30,228,746.36 25,955,050.18 

2015 年度公司发生的主要资产减值损失系公司计提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142,241,224.01 元，其无形资产减值迹象的出现时点，以及计提依据如下： 

1、2007年 12月，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新疆百花村股份有限公司向农六师国

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购买资产暨非公开发行新股的通知》核准，六师国资公司以

其持有的天然物产 70%股权认购百花村向其非公开发行的 4,689万股 A股股票。此次

交易中六师国资公司所持天然物产 70%股权以上海万隆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沪万

隆评报字（2007）第 71 号《新疆天然物产贸易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资产评估预案》

于评估基准日 2006年 12月 31日确定的评估净值 199,029,310.46元作为定价依据，

其中179,119,800.00元作为此次认购百花村非公开发行的46,890,000股股份的对应

价款，超出部分 19,909,510.46元捐赠给百花村。此次交易完成后天然物产成为百花

村的控股子公司，控股比例为 70%。此次评估，天然物产矿权的账面价值 18,060.00

万元，评估值 44,394.36万元，评估增值 26,334.36万元。因百花村支付对价以评估

值作价，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合并准则》规定，2007年度百花村合并报表层次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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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以评估值体现，包含矿权增值金额。 

2、截止 2015年 12月 31日天然物产个别报表所有者权益金额-118,129,676.22

元，据北京大正海地人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大正海地人评报字(2016)第 024E

号评估报告显示，天然物产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所有者权益评估金额-3,046.02

万元。根据 2015 年百花村实施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披露，公司拟置出资产中持有天然

物产的 100%股权以 0元计入交易总额，由此显示，百花村对天然物产的长期股权投资

出现了重大减值迹象。故百花村公司总部按照天然物产截止 2015年 12月 31日归属

于百花村合并报表层次的所有者权益 142,241,224.01 元，与可收回金额 0 元之间的

差额，对天然物产的投资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142,241,224.01 元，在百花村

合并报表层次，体现为矿权资产的减值准备。 

我们按照公司既定的相关会计政策，对企业各项资产的减值测试过程进行了

分析、测算、复核，尚未发现公司计提的减值损失不符合企业会计政策及企业实

际经营情况的情形。 

（三）核查意见： 

综上，我们认为，百花村最近三年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最近三

年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未发生变更，不存在滥用会计政策、会计差错更正或会计

估计变更等对上市公司进行“大洗澡”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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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新疆百花

村股份有限公司最近三年的规范运作情况等事项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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